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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３２０３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７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刘志宏先生、 高级管理人员苗小鸣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８５７

，

５７８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４％

。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了《快克股

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５

），公司董事兼副总

经理刘志宏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１６５

，

６００

股的公司股份，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０．１０５％

，占其个人本次减持前所

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２５．００％

；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苗小鸣先生计

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４８

，

７５０

股的公司股份，占当

时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０．０３１％

， 占其个人本次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比例不超过

２５．００％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刘志宏先生和苗小鸣先生尚未减

持公司股份。 刘志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６６２

，

５７８

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４２％

；苗小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５

，

０００

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１２％

。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志宏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６６２

，

５７８ ０．４２％

ＩＰＯ

前取得：

３９２

，

０５８

股

其他方式取得：

２７０

，

５２０

股

苗小鸣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１９５

，

０００ ０．１２％

其他方式取得：

１９５

，

０００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

／

股）

减持总

金 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刘志宏

０ ０％

２０１９／６／１４ ～２０１９／

１２／１１

集中竞价交

易

０ －０ ０ ６６２

，

５７８ ０．４２％

苗小鸣

０ ０％

２０１９／６／１４ ～２０１９／

１２／１１

集中竞价交

易

０ －０ ０ １９５

，

０００ ０．１２％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

是

□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

是

√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刘志宏先生和苗小鸣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且其拟减持股份数

量和比例较低，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

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

是

√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 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海川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１

号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８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８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及《关于

２０１８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选择自主行权模式的议

案》， 同意

２０１８

年度绩效考核合格的

２５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内选择自主

行权模式行权，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６８．２５

万份，行权价格为

２５．２１

元

／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２０１８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

暨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因

１

名激励对

象由于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符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根

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公司需注销

３

万份已授予的股

票期权，其中包含离职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内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１．０５

万份。本次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９２

万份，激励对象

为

２４

人，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６７．２０

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一、股票期权可行权情况

１

、期权简称：海川

ＪＬＣ１

２

、期权代码：

０３６２９７

３

、行权价格：

２５．２１

元

／

股

４

、行权期限：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根据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

日的规定以及自主行权业务办理的实际情况， 实际可行权期限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二、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安排情况

１

、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自主行权

６７．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可行权激励对

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姓名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占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的比例

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占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公司及子公司的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合计

２４

人

６７．２０ ３５％ ０．６２％

合计

６７．２０ ３５％ ０．６２％

２

、 行权期内， 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选定承办券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３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一）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二）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三）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四）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三、自主行权模式对期权估值方法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影

响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

允价值，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

新估值，即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股票期权选择自

主行权模式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及会计核算造成实质影响。 根据股权激励计

划，假设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公司净资产将因此增加

１６

，

９４１

，

１２０

元，其中：总股本增加

６７．２０

万股，资本公积增加

１６

，

２６９

，

１２０

元。 具体影响以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四、其他说明

１

、 本次自主行权将在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完成相关手续后生效；

２

、公司已与激励对象就自主行权模式及承办券商的选择达成一致，并明确

约定了各方权利及义务。 承办券商在业务承诺书中承诺其向本公司和激励对象

提供的自主行权业务系统完全符合自主行权业务操作及相关合规性要求；

３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

重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等信息。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６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及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叶善

群先生的通知， 叶善群先生于近日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票办理解除质押及质

押延期购回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叶善群

实际控制人之一

致行动人

１ ２０１８．９．１１ ２０１９．９．１１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

开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延期后质

押购回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叶善群

实际控制

人之一致

行动人

７

，

９９９

，

９９９ ２０１８．９．１１ ２０１９．９．１１ ２０２０．９．１１

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６．９７％

延期

购回

三、股东股票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叶善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４７

，

１４２

，

８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６．８７％

；其所持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数量为

１９

，

３９９

，

９９９

股，占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１５％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３％

。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

为

６２

，

１８１

，

９９９

股，占其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５３％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０６％

。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３２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９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１

）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５％－６５％

盈利：

８

，

３５６．９２

万元

盈利：

１２

，

９５３．２３

万元

－１３

，

７８８．９２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９

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７．２８％－５１．３３％

盈利：

２０

，

６０１．６１

万元

盈利：

３０

，

３４１．４７

万元

－３１

，

１７７．１７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不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产品竞争力得到持续提升，同时加大品牌推

广、优化营销网络建设及供应链管理，加强员工的培训，持续推出员工持股计划

激励方案，提升团队的凝聚力，使得销售业绩持续保持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

*ＳＴ

升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０２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升达林

业”）自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四川

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提供担保且尚未偿

还的额度为

２３

，

４１５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５．６７％

）；因四

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温江人造

板分公司”） 与供应商纠纷， 存在

７

笔可能涉及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 金额为

６７２．１２

万元，上述两项金额合计为

２４

，

０８７．１２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１６．１２％

）；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金额约

１１６

，

８００．１２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７８．１８％

）。

一、升达集团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事项

（一）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占用金额

１

违规从公司账户划出资金形成占用

１７４

，

０１７

，

８６５．４０

２

违规对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形成的资金占用

６５９

，

３８５

，

４３４．９２

３

以公司名义进行民间借款承担偿债义务形成资金占用

３３２

，

３９４

，

８１１．６８

４

其他形式形成的占用

２

，

２０３

，

１０４．０７

小计

１

，

１６８

，

００１

，

２１６．０７

１

、违规对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同意，以公司名义向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形成资金占用，具体明细列

示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名称

违规担保

发生金额

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形成

的资金占用

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贵州中弘

达

升达集团

厦门国际银

行厦门分行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４００．９９ ２０１７－７－１７ ２０１８－７－１７

是【注

１

】

贵州中弘

达

升达环保

厦门国际银

行厦门分行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２６９．３１ ２０１７－７－１７ ２０１８－７－１７

是【注

２

】

公司 升达集团 秦栋梁

９８０．００ １

，

１６７．００ ２０１８－２－６ ２０１８－３－５

是【注

３

】

公司 升达集团 姜兰

１

，

７６０．００ １

，

９５５．８９ ２０１６－８－３１ ２０２０－８－３０

是【注

４

】

公司 升达集团 杨陈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１４５．３５ ２０１７－１２－１５ ２０１８－１２－１５

是【注

５

】

小计

６３

，

７４０．００ ６５

，

９３８．５４

注

１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升达集团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

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由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向升达集团授信

３

亿元，有效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止。 贵州中弘达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州中弘达”）以存放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处的定期存单及相应

存款利息为该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升达集团未按期偿还借款， 厦门国际银行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扣划贵州中弘达在该行的存款，实际扣划金额

３０

，

４００．９９

万元。

注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升达环保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

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由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向升达环保授信

２

亿元，有效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止。 贵州中弘达以存放于厦门

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处的定期存单及相应存款利息为该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由于

升达环保未按期偿还借款，厦门国际银行禾祥支行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扣划贵州中

弘达在该行的存款，实际扣划金额

２０

，

２６９．３１

万元。

注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６

日， 升达集团与秦栋梁签署书面 《借款合同》（编号：

ＳＤＪＫ２０１８０２０６

），升达集团向秦栋梁借款

１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期限

为

３０

日。 本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升达集团未能按期偿还借款，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四川省成都市

中级人民法院扣划本公司银行存款，实际扣划金额

１

，

１６７．００

万元。

注

４

：姜兰与升达集团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分别签定了《资

金使用合同》，升达集团向姜兰借款

２

，

５６５．００

万元，本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

保。 双方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并确认，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升

达集团尚未归还借款本金为人民币

２

，

０１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代升达集团偿还借款本

金

２５０

万元，升达集团尚余

１

，

７６０．００

万元借款未归还。姜兰提请钦州仲裁委员会进

行仲裁，根据钦州仲裁委员会（

２０１８

）钦仲案字第

５１６

号仲裁决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本公司银行存款，实际扣划金额

１

，

９５５．８９

万

元。

注

５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升达集团与杨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２

亿元（实际

到账

１．４

亿元），公司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因升达集团未按时偿付

本息，公司被债权人起诉，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扣划本公司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份额

１．２

亿元， 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划转

人民币

１

，

４５３

，

４７３．９６

元，上述合计被划转

１２１

，

４５３

，

４７３．９６

元。

２

、以上市公司名义进行民间借款承担偿债义务形成资金占用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同意， 以公司名义代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或向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

担保，形成资金占用，具体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元

债权人 借款日期 借款本金余额 占用金额 实际扣划金额 备注

胡静谊

２０１８／４／１２ １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１２２

，

９０１．６７ ５５

，

１２２

，

９０１．６７

注

１

熊昕

２０１８／４／１２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刘立强

２０１７／１２／１１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２３１

，

８２７．００ ５３

，

２３１

，

８２７．００

注

２

２０１８／１／２５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

耀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７／５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４４２

，

６３６．９９ ２６

，

５６２

，

５００．００

注

３

顾民昌

２０１８／１／２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５６４

，

２５８．９０

注

４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９／１２ ２８

，

６２０

，

９３７．５０ ３１

，

４９２

，

２８９．４４ ２８

，

７１６

，

０５８．５０

注

５

蔡远远

２０１８／１／２９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１２３

，

９１４．９９

注

６

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６／７／２９ ２１

，

７９８

，

１６７．００ ２５

，

９４２

，

８８３．４９

注

７

王俊浩

２０１８／６／５ １６

，

９８５

，

６００．００ ２３

，

４７４

，

０９９．２０

注

８

合计

２７８

，

００４

，

７０４．５０ ３３２

，

３９４

，

８１１．６８ １６３

，

６３３

，

２８７．１７

注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胡静谊、熊昕签订借款暨

担保合同，升达集团、江昌政、江山作为保证人，约定借款本金

１

，

０６０

万、

４

，

０００

万

元，年利率

３６％

，借款期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

日，借款直接划入升达

集团账户。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因未按时偿付本金及利息，公司被债权人起诉。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划扣

５５

，

１２２

，

９０１．６７

元用于

偿还借款本息。

注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刘立强签订借款合同，升

达集团、江昌政、江山、薛英、刘东斌作为保证人，合同约定借款本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月利率

５％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升达

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刘立强签订借款合同，升达集团、江昌政、江山、薛英、刘

东斌、陈德珍、彭山中海、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合同

约定借款本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借款利息

为每日

０．２％

。截至起诉前尚有

４

，

５００

万元本金及相关利息未偿付。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

日，

上述两笔借款尚有

４

，

５００

万元本金未偿还，公司被债权人起诉。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公

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划扣

５３

，

２３１

，

８２７．００

元用于偿还借

款本息。

注

３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 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耀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资金使用合同》，借款本金

２５００

万元，年利率

１５％

，借

款期限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升达集团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因未按时偿付本金和利息，公司被起诉。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募集

资金账户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划扣

２６

，

５６２

，

５０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借款本息。

注

４

：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顾民昌签订《资金使用合

同》，借款金额

１０００

万，期限一个月，顾民昌当日履行了出借义务，成都市青白江

升达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因未按时偿付本

息，公司被起诉。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２０１８

）川

１１４

民初

６８６３

号民事判决书， 公司应归还顾民昌借款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 并支付资金使用费

（资金使用费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 按照日利率

２％

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同时公司应向顾民昌支付律师代理费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用

１１

，

４３３．３０

元。 同时，法院冻结了公司银行账户

１１

，

４３３

，

３００．００

元，并查封了公司名下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

４２

号

１

单元

Ｂ１

楼

Ａ５

和

Ｂ２

号（权

０６１０７４４

）、

２６－２７

楼（权

０６１０７３８

）、成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８５４

号、成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２７１

号房产和土地。

注

５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同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本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租

赁期

３

年，利率

６．１７５％

，升达集团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 因未按约偿付剩余本息，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被诉。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

２０１８

） 皖

０１

民初

９５１

号 《民事判决书》， 公司应支付中安融资租赁租金

２８

，

６２０

，

９３７．５０

元、迟延利息

１９

，

１２１．００

元（暂计算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之后迟延利息仍按此

方法计算至款清之日止），还应支付中安融资租赁留购价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并支付律

师费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元，案件的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等由公司、升达集团承担。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

２８

，

７１６

，

０５８．５０

元。

注

６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公司、升达集团、董静涛、江昌政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蔡远远

签订 《借款合同》， 实际借款本金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１

日止，款项直接转入升达集团账户；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公司、升达集团、董

静涛、江昌政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蔡远远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月利率

２％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止，款项转入公司账户。

上述两份借款合同约定共同借款人为该项合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即升

达集团、董静涛、江昌政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蔡远远起诉各方，

要求各方偿还借款本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以及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

年利率

２４％

计算的利息。

注

７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徽合泰”）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本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概算总租

金

５５

，

０１７

，

１８７．００

元，租赁期

３６

个月，名义货价

１

，

０００

元，升达集团、江昌政为该笔

融资提供担保。 因未支付剩余租金

２１

，

７９８

，

１６７．００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被起

诉。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在

２

，

５００

万元范围内冻结公

司财产。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以法院管辖权不符合规定为由提请上诉，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５

日，根据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８

）皖

０１

民初

１１９２

号】，一审判决如下：一、

被告升达林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安徽合泰支付租金

２１

，

７９８

，

１６７

元以及违约金（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以

２１

，

７９８

，

１６７

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标

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升达林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原告安徽

合泰支付律师费

７０

，

０００

元和诉讼保全担保费用

２５

，

０００

元；三、被告升达集团、江

昌政对上述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升达集团、江昌政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升达林业追偿；四、驳回原告安徽合泰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

１６４

，

０４１

元、财产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合计

１６９

，

０４１

元，由安徽合泰负

担

１９

，

０４１

元，由被告升达林业、升达集团、江昌政共同负担

１５０

，

０００

元。

注

８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５

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原告王俊浩签订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实际借款本金

１６

，

９８５

，

６００．００

元，因未支

付利息， 被原告解除借款合同， 且王俊浩已将债权转让给杭州展夏科技有限公

司，目前公司收到对方解除借款合同通知书，被要求偿还本金

１６

，

９８５

，

６００．００

元，

以及利息

３

，

２４４

，

２４９．６０

元。

３

、其他形式形成的占用

刘凤向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出售杂木、 木片， 尚未支付货款

５７５

，

００９．００

元，因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未支付货款，刘凤将升达集团温江人造

板分公司、升达集团及升达林业作为共同被告起诉。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募集

资金账户被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划扣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支付该笔货款。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升达集团通过龙泉驿区龙泉街办沈记建材营业部向新奥能

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能源”）借款

２７０

万元，借款期限

６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公司将所持有的新奥能源

３０％

的股权以作价

１

，

４２０

，

９３９．０７

元转让给宁波皓甬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由于升达集团欠付新奥能源借款未归还，以升达集团欠款冲

抵公司应收股权转让款，形成资金占用

１

，

４２０

，

９３９．０７

元。

唐常彬向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出售杂木、木片，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

分公司尚未支付货款

８３

，

９０６

元，故唐常彬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

审理，根据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２０１８

）川

０１０４

民初

４６１１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升达林业应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常彬支付货

款

８３

，

９０６

元，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划扣

８３

，

９０６

元用于支付该笔货款，该金额列入升达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唐兴岭向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出售杂木、木片，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

分公司尚未支付货款

１１８

，

２５９

元， 故唐兴岭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审理，根据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２０１８

）川

０１０４

民初

４６１２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升达林业应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兴岭支付货

款

１１８

，

２５９

元，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划扣

１１８

，

２５９

元用于支付该笔货款，该金额列入升达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二）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事项尚未偿还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对

外借款提供担保且尚未偿还的额度为

２３

，

４１５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１５．６７％

），担保余额为

２３

，

４１５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１５．６７％

）。

１

、公司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违规提供担保未被起诉或已被起诉但尚未裁定

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违规提供担保未被起诉或已

被起诉但尚未裁定事项共计

４

笔，涉及违规担保金额

２３

，

４１５．００

万元。 具体情况列

示如下：

单位：元

债权人 借款人 尚未归还的借款本金 备注

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升达集团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马太平 升达集团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２

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升达集团、升达广元

１０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３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升达集团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４

合计

２３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升达集团与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借

款合同，借款本金

５８０

万，年利率

１４％

，借款期限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７

日。 公司违规对该

笔借款提供了担保，因升达集团未按时支付本息，该笔借款已违约。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律师函，要求公司承担对升达集团欠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的担保责任。 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尚未起诉本公司。

注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升达集团与马太平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

３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

限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 升达集团尚欠付本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律师函，要求公司承担升达集团欠付马太平本金及逾期利息的

连带责任。 马太平尚未起诉本公司。

注

３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升达集团、广元升达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升

达广元”）与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升达集团、升达广元向富

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

２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升达集团、升达广元未按时归还到

期借款，出现违约，公司违规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下发的执行通知书，升达集团、升达广元欠付的借款本金

为

１０

，

５８５．００

万元。 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尚未起诉本公司。

注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升达集团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

同，升达集团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借款

３８

，

７００

万元，升达林业以回购升达广元的

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升达集团未能按期偿还剩余借款本金

９

，

７５０

万元，公

司作为担保方一并被起诉，该案件尚未判决。

２

、因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与供应商纠纷，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尚未判

决的诉讼事项列示如下：

单位：元

起诉单位或自然人名称 诉讼金额 公司所处位置 案件进展

杨永艳、赵伯昌、雷廷春、钱安英、贾晓琴

１

，

２４５

，

８３９．００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杨超、杨帝思、陈文娱、杨洋、陈文秀

２

，

８４２

，

２０２．００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段后树、程林生、罗桂清、湛贻勇、贺桂建、张颂

义、何贵凤

１

，

１７５

，

７０６．００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任爽

２６５

，

３４７．００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贾学富

４６２

，

１６７．００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曾钱静

４７１

，

０６３．００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章萍

２５８

，

８３２．００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合计

６

，

７２１

，

１５６．００

二、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达集团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升达”）股东办理完

毕上海升达的股权质押手续，将上海升达股权质押给公司。 四川天平资产评估事

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川天平评报字［

２０１８

］

０４５３

号）， 认定

上海升达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４７

，

６４１．８４

万元（大写： 肆亿

柒仟陆佰肆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整）。 如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升达集团仍未偿还所占用

公司的资金，上海升达的所有股权将抵偿给公司。 升达集团与公司签署《关于剥

离资产后续遗留问题之协议书》（以下简称“《遗留问题协议》”），就公司为升达集

团在《遗留问题协议》中担保的债务进行反担保，以解除违规担保问题。 在前述措

施无法解决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解除违规担保的情况下， 升达集团全资子公司山

南大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将所持有的巴塘县砂西玉山矿业有限公司

６７％

的

股权用作清偿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

升达集团为解决资金占用及公司的违规担保， 将加快与各战略投资者的谈

判进程，将通过不限于转让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出售升达集团资产，协调合法

贷款或者转让对公司的控股权等方式推进升达集团资产重组、 债务重组以积极

筹措资金解决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升达集团将争取在

１１

月与相

关各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获得资金支持或资产注入，保障升达集团在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解决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刊登的 《关于控股股东对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关问题公开说明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升达集团的股东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已与

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和堂（海南）”）签署了《江昌

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 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四

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将其分别持有的升达集团

５３．４６％

、

２８．８８％

、

１１．７２％

、

５．６３％

、

０．３２％

的股权转让给保和堂（海南），转让完毕后，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 《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达集团资金占

用事项解决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和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１

月

２１

日分别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变更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４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７

）、《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６

）。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保和堂（海南）及升达集团全体股

东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将相关股权过户资料递交工商管理部门的过程

中，升达集团的债权人包商银行司法冻结了江昌政及江山所持升达集团的股权，

导致江昌政及江山所持有的升达集团

８２．３３％

的股权转让无法按原计划过户。 董

静涛、向中华、杨彬已将其持有升达集团的股权完成工商过户手续，过户至保和

堂（海南）名下。 为保证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实施，各方通过友好协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签署《关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就原《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进行了完善和部分修

改。

《补充协议》同时约定升达集团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具体解决时间和

要求以保和堂（海南）和升达林业向交易所报备的解决方案为准。 具体内容和进

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东与相关方签署〈补

充协议〉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３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４６

），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明，保和堂（海南）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解决不低于

４

亿元的资金占用，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解决剩余所

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同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向升达集团发出关于升达集团清欠解保工作进展及承

诺用于抵偿占用的公司股权变更进展的《通知函》。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收到升

达集团出具的《回复函》，具体内容如下：

“目前，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升达”）股东杨蜀华、成都市温

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升达

１００％

的股权因为诉讼纠纷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被法院冻结，暂时无法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在股权可以办理过户

的情况下，且升达集团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上海升达股东

杨蜀华、 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仍将继续将股权抵偿给你公

司。 目前， 巴塘县砂西玉山矿业有限公司

６７％

股权因为诉讼纠纷正处于冻结状

态，暂时无法办理工商过户手续。 在股权可以办理过户的情况下，且升达集团对

你公司的资金占用及你公司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 升达

集团仍将继续将股权抵偿给你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权未过户至公

司名下。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及

１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对四川证监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０４

）和《关于对四川

证监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１５

），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

明， 其将在获得升达集团股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出具解决升达集团对升达林

业的资金占用及升达林业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问题的具体措施及安排，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解决不低于

４

亿元的资金占用，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解决剩余所

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尚未

收到保和堂（海南）关于解决

４

亿元资金占用的详细方案。

海南保和堂承诺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解决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

占用和违规担保：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焦作保和堂股东签订《保和堂（焦作）制药有

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投资者向

焦作保和堂增资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资金用途为海南保和堂解决升达林业资金占

用及违规担保问题；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出

具的《财产证明书》，海南保和堂股东郝靖伟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开具的银行账

户现有人民币活期储蓄余额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 郝靖伟出具说

明，在升达林业解决了账户资金安全问题后，其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储蓄账户中

的

４

亿元将用于升达集团偿还对升达林业的违规资金占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收到海南保和堂关于资金占用问题的说

明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７４

），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明，保和堂（海南）

一直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升达集团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但是，由于不可控

因素的出现，保和堂（海南）无法按照约定解决资金占用问题，说明如下：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保和堂（焦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市保和

堂”）向法院申请解除对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所持升达集团共计

７０％

股权司法查封后，焦作市保和堂与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应于

上述股权解除司法查封当日共同办理该

７０％

股权过户至保和堂（海南）的工商变

更登记，但是，在办理签署

７０％

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时，升达集团的债权人包商

银行司法冻结了江昌政及江山所持升达集团的股权， 导致江昌政及江山所持有

的升达集团

８２．３３％

的股权转让无法按原计划过户；截至目前，保和堂（海南）仅持

有升达集团

１７．６７％

的股份， 剩余

８２．３３％

的股份能否过户及过户时间均存在不确

定性。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升达集团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的质押物为升

达集团持有升达林业

２５．３４％

的股权， 若最终判决涉及到质押物的处置问题则会

影响保和堂（海南）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８

）

沪民初

２９

号】，判决升达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归还华宝信托本息（含罚息）及律

师费。 若升达集团不履行判决义务，华宝信托有权与升达集团、江昌政协议，以其

质押的共计

２１

，

３０３．６６

万股股票及法定孳息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质押财产

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上述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

额的部分归升达集团、江昌政所有，不足部分由升达集团继续清偿。 如果华宝信

托处置质押股票可能影响到公司控股权的变动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对公

司的股票交易有重大影响。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５

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７６

）。 目前，保和堂（海南）正积极与包括

包商银行及华宝信托在内的升达集团债权人进行沟通， 避免由于债务纠纷造成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变动；在上述问题解决后或有明确预期时，保和堂（海南）

将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及时解决升达集团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问题。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中，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未履行审批程序及未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进一步梳理同类事项及具体情

况，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升

达集团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的解决进展，并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７５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申书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选举晏庆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

历附后）。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申书龙 男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 学士

曾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等职。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

工董事。申书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晏庆 女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出生 硕士研究生

曾任本公司法务部主管、副经理。现任本公司法务部经理。晏庆女士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人员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也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 上述人员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３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构建和谐投资者关系，青岛汉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青岛证监局、青岛市上市公司协会、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２０１９

年青岛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平台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或关注微信公众

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届时公司财务总监刘建军先生、公司董事

会秘书、 副总经理王正庄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

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